
嘉南藥理大學  因應 COVID-19 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原則  
 

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防疫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 

 

一、 嘉南藥理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依據教育部 111 年 4 月 13 日公布「校園因應『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」（COVID-19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」及「大專校

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流程圖」，特訂定「嘉南藥

理大學因應 COVID-19 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原則」(以下簡稱本原則)，做為

本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之依據。 

二、 名詞說明 

1. 「確診個案」：指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「確診個案」，並列有案號，依規

定應進行「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」。 

2. 「密切接觸者」：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「COVID-19 確診個案與接觸者

自主應變機制」，指確診個案發病前 4 天至被隔離前，曾經在任一方未佩戴口罩情況

下接觸，如共同居住、用餐、聚會或參加活動、工作或就學場所、醫療照護院所、

搭乘交通工具及可能接觸達 15 分鐘未戴口罩之對象，由衛生單位匡列為「密切接觸

者」，依規定應進行「居家隔離」。 

三、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  

1. 確診個案授課／修課班級或曾與確診個案接觸人員(參與社團、搭乘交通車、同住

宿舍、餐廳用餐或其他校內外活動)暫停實體課程 3 天，實施遠距教學，配合衛生

單位進行疫調。後續視疫調結果，依下列第四條原則辦理。 

2. 當一個班內出現「確診個案」或「密切接觸者」時，即可認列為受疫情影響班；而

當認列受疫情影響的班達到學校 1/3 以上，學校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，全面

改採遠距教學，教職員工生進行「自我健康監測」。除「確診個案」及「密切接

觸者」之外，停課天數得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後決定，並應事先通報教

育部「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應變小組」。 

四、 課程授(上)課實施原則  

1. 教師 

(1) 教師為「確診者」，學校立即啟動「出現確診個案機制」: 其所有授課班級暫

停實體上課，實施遠距教學，並依衛生單位指示進行醫療、居家隔離及自主健

康管理，待完成自主健康管理，持快篩陰性證明，始得進入校園，恢復實體授

課。 

(2) 教師為接觸者，先暫停實體授課 1～3 天以利衛生單位進行疫調並實施遠距教

學。若經衛生單位通知為「密切接觸者」，依衛生單位指示進行居家隔離並篩

檢，至居隔及後續自主健康管理篩檢結果全數為陰性，恢復實體授課，但期間

如篩檢陽性，學校啟動「出現確診個案機制」；如經衛生單位通知為「非密切

接觸者」，但授課班級並無匡列「密切接觸者」，即可恢復實體授課，如授課

班級有被匡列「密切接觸者」，則須待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結果為陰性才可恢復實

體授課。 



(3) 教師於衛生單位指示防疫措施期間，若經認定為中、重症且無法遠距授課，依

本校「教師請假代補課鐘點費支付要點」申請補課或安排教師代課。 

2. 學生 

(1)學生為「確診者」，學校立即啟動「出現確診個案機制」: 暫停實體上課，實

施遠距學習，並依衛生單位指示進行醫療、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，待完成

自主健康管理，持快篩陰性證明，始得進入校園，恢復實體上課。 

(2)學生為接觸者，先暫停實體上課 1～3 天以利衛生單位進行疫調並實施遠距學

習。若經衛生單位通知為「密切接觸者」，依衛生單位指示進行居家隔離並篩

檢，至居隔及後續自主健康管理篩檢結果全數為陰性，恢復實體上課，居隔及

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進行遠距學習，但期間如篩檢陽性，學校啟動「出現確診個

案機制」；如經衛生單位通知為「非密切接觸者」，但修課班級並無匡列「密

切接觸者」，即可恢復實體上課，如修課班級有被匡列「密切接觸者」，則須

待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結果為陰性才可恢復實體上課。  

五、 本原則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最新防疫指引做滾動式修正，並經本校

防疫專責小組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